
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法   律    現行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  

制   度  採行確定給付制，由雇主於平時提存

勞工退休準備金，並以事業單位勞工

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戶

存儲  

採行確定提撥制，由雇主於平時為勞工提存退

休金或保險費，以個人退休金專戶制（個人帳

戶制）為主、年金保險制為輔  

 

年資採計  

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業單位為

限，因離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

而就新職，工作年資重新計算  

工作年資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年資不因轉

換工作或因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  

退休要件  勞工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

者或工作二十五年以上，得自請退

休；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強制

退休要件時，亦得請領退休金  

新制實施後，  

１適用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勞工須符合勞動基

準法第五十三條（自請退休）或第五十四條

（強制退休）規定之退休要件時，得向雇主

請領退休金  



２適用新制年資之退休金：選擇適用勞工個人

退休金專戶制之勞工於年滿六十歲，且適用

新制年資十五年以上，得自請退休，向勞保

局請領月退休金；適用新制年資未滿十五年

時應請領一次退休金。另，選擇適用年金保

險制之勞工，領取保險金之要件，依保險契

約之約定而定  

領取方式  一次領退休金  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退休金  

計  算  

按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

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

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個人退休金專戶制：  

１月退休金：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

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

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作為定期發給之

退休金  

２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

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年金保險制：  



領取金額，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而定  

 

雇主負擔  

採彈性費率，以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之

百分之二至十五作為提撥基準，應提

撥多少退休準備金，難以估算  

退休金提撥率採固定費率，雇主負擔成本明

確。提撥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六  

勞工負擔  勞工毋需提撥  勞工在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可以自願提撥，享

有稅賦優惠  

 

優點  

１鼓勵勞工久任  

２單一制度，較易理解  

１年資採計不受同一事業單位之限制，讓每一

個勞工都領得到退休金  

２提撥率固定，避免企業經營之不確定感  

３促成公平的就業機會  

 

 

缺點  

１勞工難以符合領取退休金要件  

２退休金提撥率採彈性費率，造成雇

主不確定的成本負擔  

３僱用中高齡勞工成本相對偏高，造

勞工必須擇優適用  



成中高齡勞工之就業障礙  

 

 

立法院審查版與行政院版比較  

制度  立法院審查結果  行政院版  

制    度  

類    型  

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制為主、年金保

險制為輔  

個人帳戶制、附加年金制及其他年金制三制並

行  

 

提撥率  

採固定費率，以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之

百分之六作為提撥基準  

採彈性費率，第一年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

分之二，第二年起不得低於百分之四，第三年

起不得低於百分之六  

年 金 保

險 制 實

施方  法  

勞工二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同

意，無工會者，經二分之一以上勞工

同意。但參加勞工人數未達全體勞工

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得實施  

勞工人數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或勞

資會議同意，得投保年金保險。但參加人數未

達全體勞工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不得實施  

承    辦  勞工退休金收支、保管、滯納金之加 個人帳戶制及附加年金制之承辦機構，由中央



機    構  

 

徵、罰鍰處分及其強制執行等業務委

任勞工保險局辦理  

主管機關依監理會決定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

他年金制由事業單位遴選合格保險機構辦理  

稅   賦

優    惠  

勞工自願提繳之退休金得自當年度個

人綜合所得淨額中扣除  

未規定  

人 員 忠

實義  務  

相關業務人員不得對外公佈業務上之

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善盡管理

人忠誠義務  

未規定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勞雇雙方應留意之事項： 

用語說明： 

一、 舊制：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 

二、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 

事        項                    對  象 雇        主 勞        工 

 

 

 

 

１. 應自新制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

之期間內，就新制與舊制之選

擇適用，以書面徵詢勞工。 

２.對於新制施行後才受僱者，應

１.新制施行前已適用舊制者，於新

制施行後，可選擇繼續適用舊

制。但於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

用新制，不得再選擇舊制。 



 

 

新舊制度之選擇 

 

 

 

 

 

 

一律適用新制，無須進行前項

徵詢程序。 

２.公營事業於新制施行後移轉民

營，其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繼續留用，得就新舊制度擇一

適用。 

３.雇主發出書面通知後，於一定期

間屆滿後未作選擇者，自新制施

行之日起繼續適用舊制。 

４.新制施行後才受僱者，不得選擇

舊制。 

 

 

 

 

 

 

舊制年資之處理 

 

 

 

 

 

１. 新制施行後勞工原適用舊制年

資應予保留。 

２. 舊制保留年資於未來依勞動基

法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各該

條文（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規

定者除外）終止勞動契約時，

應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

發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

休金。 

３. 舊制保留年資亦得於勞動契約

存續期間由勞雇雙方約定以不

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

舊制保留年資亦得於勞動契約存

續期間由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

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給與標

準結清。 



 給與標準結清。 

 

 

 

新舊制度選擇之變更 

 

 

 

 １. 選擇自新制施行之日起繼續適

用舊制者，於五年內仍得可選擇

新制。 

２.新制施行後即選擇新制者或新

制施行後，先選擇適用舊制，於

五年內再變更選擇新制者，不得

再變更選擇舊制。 

 

 

 

 

 

新制之申報期限 

 

 

 

 

 

１.新制施行前已適用舊制者，於

新制施行後，選擇適用新制

者，應於新制施行後十五日內

向勞保局申報辦理提繳手續。 

２.制施行前已適用舊制者，於新

制施行後五年內再變更選擇新

制者，應於選擇適用之日起十

五日內向勞保局申報辦理提繳

手續。 

３ .新制施行後新成立之事業單

位，應於成立之日起十五日內

向勞保局申報辦理提繳手續。 

 



提繳情形之通知 

 

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其退休金

提繳之金額。 

檢視雇主是否按應適用之月提繳

工資分級表按月提撥退休金。 

 

置備勞工名冊 

置備僱用勞工名冊，記載勞工到

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

每月提繳紀錄等相關資料。 

 

 

自願提繳者 

為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但經雇主同

意代其提繳退休金者及適用新制

且自願另行提繳者，辦理代繳。 

１. 檢視雇主是否確實代為提繳退

休金。 

２. 勞工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

圍內自願提繳之退休金，得享有

自當年度個人綜何所得淨額中

全數扣除之稅賦優惠。 

 

 

舊制年資之義務 

新制施行後應繼續依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按月於

五年內足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作為支付選擇舊制與選擇新制後

原舊制保留年資退休金之用。 

 

 

 

 

 

１. 新制對於雇主違反規定所定罰

則較重，並定有按月處罰之規

定。 

２. 以新制施行後雇主未依規定繼

 



新制罰責甚重 

 

 

 

 

續為舊制年資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為例，新制罰則規定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七十

九條第一款罰鍰規定。【註：勞

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

定，雇主未按月提撥勞工退休

準備金者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

以下（折合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鍰。】 

 


